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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學在反恐怖主義上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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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反恐是一項艱鉅的國家安全與社會工程，從科際整合的觀點

而言，犯罪學的研究，確實是可以、也應該在國家總動員以達成反

恐工作的過程中，努力扮演其重要的角色，本文雖然分別從：犯罪

學理論、研究與反恐怖主義的結合、犯罪學在實際反恐上的運用，

提供了機關、個人、防範加害者、強化潛在被害者和監控者等各項

建議，不過由於此一領域的範疇既深且廣，復以本文撰寫時間極

短，所以疏漏之處甚多，因之期待有更多的不同領域的專家學者，

能多所指正外，更能以自身專業的觀點，投入反恐的研究行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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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壹、前言 
九一一恐怖事件，震撼了沉溺於冷戰後和平氣氛中的美國人民，更驚駭了全球民

眾。為了收拾殘局，美國政府除了一方面積極備戰以期嚴懲暴徒外，另一方面更加強了

國家安全的各種措施與管理，美國人能從驚駭中立即採取行動，在組織方面成立了國土

安全部，統一資源，負責國內與國境的安全維護；外交上持續加強與各國反恐聯盟與孤

立恐怖組織的運作；在軍事上繼續其圍堵與剿滅的政策；在經濟上採取封鎖、打擊恐怖

主義與親恐國家的制裁；由此可見，反恐是一件複雜艱鉅的國安工程，其涉及的層面包

括了：國防、內政、外交、經濟，與國家、種族、宗教、社會與政治均息息相關。也因

此反恐的工作，無論是研究或是實際的操作，都不能只是侷限在單一的學術領域中，或

是少數的學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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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浩繁的研究中，與上述美國的反恐實際作為即可窺見，美國反恐的作為，是將反

恐視為一項科際整合的工作與學術，反觀我國在反恐的研究與實務上，雖然已有成效，

但是由於學術界在此一領域的研究除了少數的學科外，多半起步較晚所以仍嫌狹窄，檢

視國內有關反恐的研究，可以發現多半集中在政治學、國際關係、區域研究與法律學（尤

其是國際法）的領域，其他學科的領域學者則較少參與。由於，恐怖主義活動，所波及

的範圍與層面十分廣泛，國內對此一嚴重影響國際視聽與民眾安全的威脅，實應廣納更

多學科的學者參與，則可能對我國在反恐的研究與作為上，會更為周全(Eichelman, 1983)。 

犯罪學，可能是在眾多反恐科際整合學科中，最能夠協助傳統反恐研究，而獲致更

周詳反恐結論與建議的學科之一。因為犯罪學對於偏差行為的研究，已經有一套十分完

整的系統，以解釋犯罪行為、犯罪人、被害人、監控者，更重要的，還包括了這些犯罪

基本因素，相互影響動態關係的研究。雖然恐怖主義與傳統的犯罪，有些差異，但是基

本原理與原則仍有許多共通之處，況且有些犯罪學者已經針對恐怖主義者與恐怖主義活

動從事相關的研究，也因此美國的許多犯罪學家與犯罪心理學家，在參與反恐研究團隊

後，確實都提出了許多有意義的建議，對反恐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 

貳、犯罪學理論、研究與反恐怖主義的結合 

 犯罪學的理論種目繁多，所研究的成果，或多或少都可以運用到反恐作為上，諸如

犯罪學中有所謂的「日常活動理論」(routine activity theory)，該理論對於犯罪行為的解釋，

認為犯罪的發生，必須在時空上至少三要素聚合在一起，即：第一、有能力的犯罪者

(motivated offender)，第二適合的犯罪標的物 (suitable target) ，如：被害人與被害物，和

第三、足以遏止犯罪發生的抑制者不在場 (absence of capable guardian)。如果將此一理論，

運用於反恐作為上，吾人即可從中導引出，針對第一點，使用削弱恐怖主義者想從事恐

怖活動的動機各種方法，針對第二點，使用強化所有可能淪為恐怖主義者目標的被害

人、物，和設施的各種方法，以及針對第三點，採取加強監控的設備與人員勤務的各種

作為，從點、線、面到整體，構成一個完整的反恐體系(黃富源、范國勇和張平吾，2006)。 

 不過對於犯罪學理論的研究，在 

反恐作為之運用，檢視相關學者專家的研究，就作者之觀點而言，至少有：三級預防的

模式採行、犯罪類型學的運用、恐怖主義者人格特質研究的運用，與恐怖主義者特殊心

理現象的認識等四方面，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三級預防 

（一）、傳統犯罪學三級預防的定義 

所謂的三級犯罪預防模式，即指：一級預防(primary prevention)、二級預防(secondary 

prevention)，與三級預防(tertiary prevention)三者，所謂的一級預防（或是初級預防），係

將重點集中在「鑑別提供有利於犯罪的機會，或促進犯罪行為發生的物理與社會環境」，

並依犯罪預防的需要進行改善，以斷絕犯罪之發生。二級預防，則強調「致力於早期辨

識潛在的犯罪者，並尋求有效的介入與處理」，以杜絕犯罪。三級預防，乃係針對「真

正的犯罪者，進行司法或相關的處遇，以預防其再犯罪」（Brantingham & Faust,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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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恐怖主義的三級預防模式 

在犯罪學者中，對於恐怖主義活動的三級預防最有見解者，首推 Vetter & Perlstein, 

(1991)，兩位學者指出用在對恐怖主義活動的初級預防，可以兼籌並顧地從撤銷對恐怖

主義者的酬償，與對其立即的處罰兩者同時做起，前者如拒絕對恐怖主義者付給贖金，

或是減少其訴諸公眾的機會；後者則必須徹底清理，恐怖主義的情緒源頭，亦即運用消

弭衝突為主的各種方法，從基本上剷除恐怖主義團體，所賴以茁壯的「仇恨」。 

 在二級預防上，Vetter & Perlstein, (1991)指出：一旦恐怖主義的綁架人質事件發生，

二級預防的措施，便必須直接針對所產生的人質事件，立刻採取如何減少被害人的所有

傷害的各種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儘可能，以減少人質性命危險為目標，以最快的速度解

決綁架情境；諸如儘快與恐怖主義者進行談判，採取更適當營救人質的適當措施，減低

被綁架者的各種痛苦等。 

 針對第三級預防，兩位學者 (Vetter & Perlstein, 1991) 認為：恐怖主義綁架案件的第

三級預防，應該處理被綁架者，因在綁架期間所受到的傷害之所有身心後遺症，諸如動

用醫療資源與心輔專業，協助、支持，並治療被綁架者。如果，將第三級預防轉移到恐

怖主義者身上，應該是以恐怖主義者為對象，將其採取恐怖活動的原因，以治療的方式，

協助並支持恐怖主義者，以消除其再犯的可能。 

二、犯罪類型學 

 犯罪類型學(Typology)的目的，在於：第一、研究犯罪類型之本質、發生頻率，及其

相關之重要問題，第二、輔助犯罪學通論，以更深入了解不同類型的犯罪，之加、被害

人與相互間互動的關係，第三、透過各類型犯罪動態因素，與完整因素的了解，以有效

擬定更精細的犯罪防治策略。也因此犯罪類型學，可以協助反恐作為，精細分類了解各

類型的恐怖主義與其活動，以擬定各類型恐怖主義活動的反制對策，其次因為恐怖主義

活動，帶有暴力恐嚇的性質，所以犯罪類型學的研究成果，也可以部份轉用到恐怖主義

活動的解釋與了解上，尤其是暴力犯的罪部份(Friedlander, 1983)。 

早期的犯罪學者在犯罪類型上的研究，的確是忽略了恐怖主義的研究，不過到了七

○年代，犯罪學家開始對恐怖主義的活動，和恐怖主義者所犯下的犯罪行為認真研究，

便產生了許多有關恐怖主義犯罪的類型學分類，不過在分類研究中，有一項很重要的概

念必須先行釐清，即：恐怖主義活動與恐怖犯罪的差別，因為對於恐怖主義活動與恐怖

犯罪，至今很多的實務工作者仍然不是很清楚，這種誤解不但對研究有妨礙，對精確的

反恐作為更是一種障礙，此處特別將兩者之差異，區別如下： 

（一）、了解恐怖主義者恐怖活動與恐怖犯罪之不同 

由於恐怖主義類型學的興起，當代研究恐怖主義的學者，已經能夠很清楚的區別，

各種不同性質與類型的恐怖主義，不過從犯罪學的角度而言，恐怖犯罪是可以從恐怖主

義類型中獨立出來的1，茲詳述如下： 

恐怖主義，所採取的恐怖活動，與恐怖犯罪不同；雖然兩者都會引起社會的恐慌，

                                                 
1 有些恐怖主義類型學的專家，尤其是早期的恐怖主義類型學的學者，在分類中都有「犯罪型恐怖主義」

或「犯罪型恐怖主義者」的分類，犯罪學家則多半詳細定義「恐怖犯罪」的內涵，並與恐怖主義有所區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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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造成實際的傷害，但是從其特性、組織，與目的上仍可區別兩者相異之處。恐怖主義

活動，係指具有宗教或政治極端意念與狂熱的團體，針對特定的對象，以恐怖暴力的手

段，陷個人、團體、社會、政府或國家，於恐怖驚駭的情境，以遂行其政治、社會、宗

教、經濟、信念的種種目的(Combs, 1997; Gearty, 1996 )。而恐怖犯罪，則多為單獨的犯

罪者，採取暴力、攻擊、脅迫、恐嚇等方式，要脅他人或政府，使其引起財物損失、造

成心理恐懼或不安全感，以達到犯罪者所預期實現之願望。兩者之間雖然有部分的相

似，如恐怖主義者與恐怖犯罪者，都會經由恐怖的活動或犯罪以遂行他們的信念；但恐

怖犯罪卻不全然為恐怖主義者所為，因此有將之區別定義之必要。 

了解恐怖主義者，所採取的恐怖活動，與恐怖犯罪的不同，對反恐者是很重要的，

因為每當一件恐怖案件發生，治安人員首先必須先行判斷，此一案件到底是恐怖主義，

所採取的恐怖活動，還是恐怖犯罪，其目的在採取不同的對應策略與啟動不同的反制作

為，如果對於兩者的差別不清楚，誤啟錯誤的反制機制，將誤導與浪費有限的國家資源，

因之作者所提供的辨識指標，應該對相關的治安人員，在下反制決策時，可以較為有所

本地達到精準反應的目的。 

茲將恐怖主義活動與恐怖犯罪，區別其相異而以不同之指標，列表說明如下(黃富

源、范國勇和張平吾，2006)： 

表一：恐怖主義活動者與恐怖犯罪者差異表 

 從事恐怖主義活動者 從事恐怖犯罪者 

從事者特性 
具組織性，如：蓋達組織。 多半為單獨行動的個體，不具組織

性。如：楊儒門。 

犯罪史 
不一定有傳統類型的犯罪史，但

多有恐怖活動史。 

多半不具傳統犯罪史，也無恐怖活動

史。 

動機 
所具偏執信念的性質較為寬

廣，如宗教、政治。 

所具偏執信念的性質較為狹隘，且多

為伴隨其生活經驗的回應。 

傷害性程度 
傷害目標明確且較嚴重，以引起

注意或企圖達其目的。 

雖有時具嚴重性，但其傷害性較不確

定。 

活動技術 
常有恐怖的專業知識，從事恐怖

活動的技術純熟。 

技術較不純熟。 

傷害對象 
針對阻礙其信念、宗教、政治發

展的對象，以昭明其主張。 

無針對性，以擴大社會不安。 

事件特性 
具持續性，以延續其恐怖效果，

強化其主張成功可能。 

不一定具持續性，但具有傳染性。 

事件後從事者

身分 

為求效果，往往予以公開化。 為躲過偵查，往往隱身自己，具高度

匿名性。 

 

（二）、恐怖主義類型學 

對於恐怖主義或恐怖主義者，許多的犯罪學家都有其獨門的分類方式，早在三十年

前，Wilkonson 在西元一九七四年就已經開啟了恐怖主義者的類型學，他曾經將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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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怖主義，分類為三種不同的類別。Wilkonson 認為恐怖主義是動態的，所以必須根

據情境的狀態予以定義。除此之外，Wilkonson 還指出恐怖主義以其樣態而言，又可以

分為政治性恐怖主義，與犯罪性恐怖主義兩種。他認為犯罪性的恐怖主義，較容易理解，

這類的恐怖主義者，不是因為想獲得心理上的滿足，就是希望得到錢財上的獲利。倒是

政治性恐怖主義者，較為複雜，可以分為：「反抗型恐怖主義」(repressionist)、「國家主

義型恐怖主義」(nationalist)，與「革命型恐怖主義」(revolutionary)三種(White, 1991)。 

繼 Wilkonson 的類型學之後，西元一九七五年犯罪社會學家 Bell，也提出了六種分

類的恐怖主義者的分類，Bell 的分類是將恐怖主義者的目的作為分類的依據，他的六種

恐怖主義者的類型學，簡述如下：「心理型恐怖主義者」(psychotic terror)，其目的在獲取

心理上的滿足；「犯罪型恐怖主義者」(criminal terror)，其目的在獲取財物；「報復型恐怖

主義者」(vigilante terror)，其目的在報復特定的對象；「境內型恐怖主義者」(endemic 

terror)，其目的以恐怖活動作為武器，以進行其境內的鬥爭；「權威型恐怖主義者」

(authorized terror)，其目的在國家假借恐怖主義的活動，以鎮壓異己；「革命型恐怖主義

者」(revolutionary terror)，其目的則是在推翻現有的政權。不過，Bell 在恐怖主義類型學

的最大貢獻，卻是在他對革命型恐怖主義的分類上，Bell 相信只要了解「革命型恐怖主

義」，就表示對恐怖主義的內涵很了解了。他是第一個將「革命型恐怖主義者」，分為：

「組織型革命恐怖主義者」(organizational terror)，「忠誠型革命恐怖主義者」(allegiance 

terror)，「功能型革命恐怖主義者」(functional terror)，「挑釁型革命恐怖主義者」(provocative 

terror)，「操弄型革命恐怖主義者」(manipulative terror)，「象徵型革命恐怖主義者」(symbolic 

terror)等六類型革命恐怖主義者的學者(White, 1991)。緊接著這兩位恐怖主義類型學啟蒙

者之後，學者對恐怖主義類型學的研究便如雨後春筍般地蓬勃發展，不過總而言之，也

多是循著這兩位學者的軌跡而繼續發展所成的。 

然而，恐怖主義類型學，雖然有其確認問題類型、明確區分恐怖主義問題的層次、

增加恐怖主義研究者與決策者對恐怖主義的了解，及協助決定反制恐怖主義活動層次與

力度的功能，但是研究者和實務工作者，也必須注意到，恐怖主義類型學也有其僵硬和

過度粗略的缺點。不過無論如何，犯罪類型學的觀念，在犯罪學家的推波助瀾中，確實

也成了恐怖主義研究中的重要領域，對反恐工作也確有其一席之地。 

三、恐怖主義者的人格特質 

 由於恐怖主義者不容易落網，或者在落網之後，常常會有自殺的情形，想要有足夠

的樣本，進行恐怖主義者的人格特質與社會背景的研究或調查，世界各國都面臨到相同

的困難，不過，恐怖主義者的人格特質與社會背景，是反恐最重要的基礎資料，縱使研

究有其難題，仍有學者專家在萬難中獲致研究成果的，只是在品質與數量上，均有不足

之嫌。 

犯罪心理學家 Hubbard(1986)，是研究恐怖主義者，尤其是劫機為手段的恐怖主義者

和犯罪人的先驅，Hubbard 就其所研究的個案指出：大多數的劫機犯，並不像我們所想

像的，是個孔武有力、決斷力強的人，相反地卻常是一個帶有女性氣質、性自信缺乏、

孤獨、不果斷的男性。其婚姻生活多半為妻子支配，有深刻性無能、經濟能力不足的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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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體檢，除了這些不良因子外，在犯行前多半遭受一些重大的挫折，諸如婚變、失業、

破產等。而劫機犯罪，是殺人、自殺、飛翔，與象徵性強姦，四種行為的結合。Hubbard

解釋：在劫機之際一定涉及暴力行為，這種暴力行為，最常見的便是以殺人為威脅；而

劫機過程，毫無疑問的是一種極端冒險的行為，不成功便會有遭到殺身之禍的可能，這

種介乎魯莽、悲壯的矛盾情感，成功固可引以注意，一掃自卑感；失敗時亦可藉由這種

「自殘」抗議從小到大不順遂的經歷，對某些劫機犯而言自是一種「報復成功」的滿足。

 Hubbard 的劫機犯研究由於範圍狹窄，所以有概化(generalization)上的限制，並無法

適用於所有的恐怖主義，但是 Hubbard 確實是將犯罪心理研究方法，導入恐怖主義研究

的第一人，對於恐怖主義者人格特質的研究，也因他而開啟先河。除了對恐怖主義者人

格特質的研究外，尚有 Russell & Miller (1978)兩學者，針對恐怖主義者的各種人口學與

社會背景的特徵，進行研究而發現：恐怖主義者的年紀，多值廿二到廿五這個年齡層的

青年，由於恐怖主義活動，需要高度的安全性、保密性與機動性，超過七成以上的恐怖

主義者為未有婚姻者。與常人觀點不同的，Russell & Miller 的調查顯示，超過三分之二

以上的恐怖主義者，擁有大學和大學以上的學歷。 

對恐怖主義者的研究，無論是人格特質的研究，還是其人口和社會特徵上的研究，

以犯罪學的觀點而言，對反恐工作可以運用到其追捕和預防篩選的功能上，此一領域因

之雖然起步較晚，研究困難度較高，但是確是未來最為重要的反恐研究領域之一。 

四、恐怖主義者的特殊心理現象 

研究恐怖犯罪的犯罪心理學家指出：政治性、「理想性」的恐怖分子或劫機犯罪者，

在從事恐怖活動時會懷抱的一種「必要時可以準備身亡的心理狀態。」，這種心態稱之

為「鳳凰情結」(the Phoenix Complex)，鳳凰情結是從埃及神話故事中鳳凰浴火而重生的

典故中，引申而來的犯罪心理學專有名詞。這些恐怖分子，明知其從事恐怖行為之風險

極高，但是卻不在乎死亡，緣於他們相信如果能夠犧牲個人的生命，以換取其所追求的

理想與希望並獲得舉世的矚目，個人的生命不但是微不足道的，也更是向火鳳凰一樣的

「雖死猶生」。如巴勒坦的恐怖主義者，在獲得於中東立國以前，為了尋求他們立國理

想，每每在劫持人質與飛機時，皆會採取最暴力的行為，殘殺人質然後自殺，以引起全

球的注意，直到他們最後獲得在中東建國為止(Hubbard, 1986)。 

對治安人員而言，了解鳳凰情結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尤其是對處理恐怖行動的人

質或高危險情境時2。了解鳳凰情結，治安人員便知道在衡量談判狀況時，必須考慮恐

怖分子的所有狀況，而其中更須要將恐怖主義者可能會因鳳凰情結的影響，所帶來的災

難3，納入整體談判情境的估計中，以免帶來更大的災難。  

參、實際反恐上的運用 

犯罪學不止是理論上的發展，可以提供反恐工作做參考，其實最重要的犯罪學的學

科性質，原本就是一門十分應用性的學科，所以在反恐的實際作為上，犯罪學的研究成

                                                 
2如恐怖分子強占核能發電廠，並以引爆核能發電廠為威脅。 
3如談判者或警方必須估計恐怖主義者可能會因鳳凰情結的影響，而與人質、核能發電廠玉石俱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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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更可以對反恐工作有所貢獻，其中特別是犯罪心理學的研究與發現，在反恐的實務

應用上，更是有其歷史。 

一、創傷羈絆假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與人質談判 

犯罪學家對在恐怖主義活動中的綁架人質案件，最有貢獻的看法之一是，指出以往

用殺人模式，解釋恐怖主義的綁架案件是不恰當的，學者就個案的分析發現，以強姦犯

罪的模式，解釋恐怖主義的綁架案件；較之以殺人犯罪的模式，解釋恐怖主義的綁架案

件為恰當，尤其是對被害人而言。原因在於縱使恐怖主義者，會以殺害被害人，或威脅

殺害被害人的基本技巧，恐嚇當事者，但是以以往所發生的個案而言，恐怖主義綁架案

件，被害人往往成為人質的機率，遠較諸成為被殺害者的機率為多(Vetter & Perlstein, 

1991)，其次在綁架過程，人質所經歷的被強迫、隱私被侵犯、屈辱感、擔心與害怕，與

痛苦的經驗都與被強姦的被害者相似，所以了解強姦被害者的心理狀態，對恐怖主義活

動中被綁架人質的心理狀態是有幫助的。 

在恐怖主義活動中綁架人質的特殊心理現象，首推創傷羈絆假說(traumatic bonding )

與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the Stockholm Syndrome) 

（一）、創傷羈絆假說 

如前所述，學者 Vetter & Perlstein, (1991)認為，強姦犯罪的模式，可以借用為了解恐

怖主義活動中綁架人質事件之用。而強姦犯罪的加害者與被害者的互動關係中，最為特

殊的是「創傷羈絆(traumatic bonding )」的現象，學者發現與約會強姦(date rape)或熟識者

強姦(acquaint rape)個案極其相似的，有些遭到暴力侵害的被害者，在被暴力加害者重複

施暴後，不但不會離開暴力加害者，而且反而會對其懷有一種既愛又恨或愛恨難明

(ambivalence)的矛盾情感，甚至會為維護加害者而與相關人員敵對(Dutton & Painter, 1981; 

Dutton, 1988)。 

美國學者愛利斯(Ellis, 1989)指出，這種現象很像動物學裡發現，在某種動物社會互

動的情境中，某些動物在遭受強大而有力動物傷害後，不但不會離開那個傷害它的動

物，反而會與這隻傷害它的動物產生一種強烈的羈絆關係，而很奇怪的這隻動物也會提

供對被傷害動物的保護，但也偶而對其會有攻擊行為。愛利斯(Ellis, 1989)解釋人類的行

為與動物不盡相同，但可以回溯到人類小時候成長的過程中對自己父母的互動關係中，

孩子一方面必須依賴父母親對他的一切資源提供，但是也要接受父母親對他的嚴格管

教，這種「既愛又恨或愛恨難明 (ambivalence)」的關係，是人類很早的一種經驗，很可

能會複製到約會強姦、熟識者強姦與婚姻暴力的個案中，杜倫柏格(Durrenberger, 1982)

指出在既遂約會強姦的個案中，有百分之三十九的被強姦個案，在強姦案件發生後繼續

與強姦加害者約會，相對於只有百分之十二的未遂約會被強姦個案，在強姦案件發生後

繼續與強姦加害者約會，愛利斯(Ellis, 1989)稱這種現象為「創傷羈絆依賴(traumatic 

bonding dependency)」(黃富源，2000)。 

多數在此一領域的強姦犯罪研究者，同意這種假說適合引用以解釋強姦被害者與加

害者，有時竟會產生一種難以割捨的互動關係(Geffener & Pagelow, 1990)。如果 Vetter & 

Perlstein, (1991)以強姦犯罪的模式，適合解釋恐怖主義的綁架案件的推論可信，則「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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羈絆」(traumatic bonding )的現象，即有可能適合用以了解恐怖主義者綁架人質時可能產

生的，人質不願離開歹徒的特殊現象。 

（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與談判 

在綁架案件所出現的最特殊的心理現象，應屬斯德哥爾摩症候群(the Stockholm 

syndrome)，所謂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一個在相關研究中，用以討論人質與綁架

者互動關係的重要概念，西元一九七四年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發生銀行搶劫案件，歹

徒歐陸森(Olsson)與歐佛森(Olofsson)綁架了四位銀行職員，在警方與歹徒僵持了一百三十

個小時之後，本案因歹徒放棄而結束，然而所有的被害者在事後都表明並不痛恨歹徒，

並表達他們對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卻對他們多所照顧的感激，並對警察採取敵對的態

度，事後，更有進者，被綁架的人質中有一名女職員克麗斯蕬汀(Christian)竟然愛上歐陸

森，並與他訂婚(Hubbard, 1986; McMains & Mullins, 1996)。從人際觀點分析，斯德哥爾摩

症候群也是建立在人質與挾持者人際交往及感情溝通的基礎之上，讓挾持者體認到人質

是「人」而非「物」的情感認同，並促進人質與挾持者間的良好互動，所以斯德哥爾摩

症候群如果能夠在綁架過程適時發生，理論上是可以提昇人質存活機率的。 

基本上，運用於恐怖主義者綁架人質的案件，創傷羈絆假說可以讓治安人員，較容

易解釋複雜的被綁架者與綁架者，何以會產生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理由，而斯德哥爾摩

症候群，卻可以直接用於正確處理恐怖主義者的綁架案件(黃富源和侯友宜，2002) 。不

過，必須特別說明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與創傷羈絆症，仍有不同，前者加害人與被害

者之間，可能有精神或生理上的暴力，加諸於被綁架者，但是不一定像是強姦、熟識者

強姦加害人一定性侵害了強姦被害者；此外，綁架情境中被綁架者，由於行動自由一定

被限制在綁架處所，所面對的外在環境或資源，基本上是封閉而不可接觸與取得的，強

姦被害者則不同，由於強姦加害者不一定會限制其自由，其所得到資源與協助的可能性

較大於被綁架者(黃富源和侯友宜，2002)。 

就犯罪學家的研究，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否已經產生，是可以準確判斷的，更有進

者，當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形成時，警方便可將談判進程往前推移，並可對挾持者提出更

多要求，談判人員也可因此有更大的談判空間，因此如何研判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形成時

機，即成為關鍵性的因素，在此僅提供幾種可能形成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指標(Hubbard, 

1986; McMains & Mullins, 1996)： 

1.挾持者縮短與人質保持距離：此距離並不一定指實際的距離，而是彼此心理上的

距離。例如，當人質向挾持者要一根香煙這個動作，挾持者交付的方式從開始的丟擲改

為遞交，或當人質對挾持者提出意見時，挾持者從開始冷笑相對到互相交換意見。 

2.挾持者與人質有間歇性的交談。 

3.挾持者開始以人性的態度對待人質：挾持者與人質交談的態度從開始的貶損、惡

劣的語氣到溫和以對。 

4.挾持者個人活動停止，團體活動增加。 

5.挾持者所提出的要求，一再改變或猶豫不決。 

6.開始有不同人與談判人員對話，特別是剛開始都是由固定人員對話的狀況。 

7.對話常會停頓，拖延，下決定時猶豫不決，特別是會向談判人員說：「待會再打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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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給你」等情形。 

但是，由於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會造成被綁架者與綁架者的良好關係，治安人員也

必須注意到，在兩造當事人發展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後，可能會同時對治安人員產生惡

感，所以必須適當防備被綁架者，其次，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在人質挾持事件中雖然一直

被視為一項有利的指標，然而究竟在挾持事件中有多少比例的案件會產生該症候群？根

據 FBI 的 Hostage/ Barricade System（HOBAS）在西元一九九八年公佈的一項統計資料指

出，全美國所發生的一千兩百件的挾持案件中，有百分之九十二的人質，並未有任何德

哥爾摩症候群的徵兆，由這份報告顯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並非在每個案子中均會形

成。儘管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形成機率並非很高，但該症候群對於人質挾持事件的助益

確是不可輕忽，因此，談判人員除必須用各種方式來促成該症候群的形成以提高人質的

生存機會，更重要的是，要讓挾持者形成感情上的同情及憐憫，方能確保本症候群發生

效用。 

二、心理剖繪與追蹤歹徒 

對於恐怖主義者，已如前述，許多犯罪學家都專注在恐怖主義者人格特質的研究

上，這種研究，可以在實務上發揮很多的作用，其中最有可能的運用是，用「犯罪剖繪」

(psychological profiling)的心理偵查技術，追蹤特定的恐怖主義者。所謂「心理剖繪」，是

對於犯罪的心理評量，它的目的是藉由認知與詮釋在犯罪現場的有形物證，以顯示犯罪

者的人格類型，並藉以鎖定犯罪者。此項技術目前已成功運用在系列殺人、縱火及性犯

罪等偵查過程。這種在傳統刑事偵查技術之外另闢蹊徑的創新發展，乃是將犯罪心理學

與司法精神醫學對犯罪人的系統研究，予以整理、比較、分析、歸納、分類並標準化各

種罪犯的類型，俾提供實務人員在偵辦刑案時，除借重傳統之物理與化學痕跡的搜集與

鑑識外，更能蒐集到犯罪人的「心理痕跡」，且能藉此過濾人犯，縮小偵查範圍，而提

高破案的比率(Innes, 2003; Osterburg & Ward, 1997)。 

犯罪心理學家指出犯罪手法與心理剖繪有以下理論基礎(Douglas, Burgess, A. W., 

Burgess, A.G., & Ressler, 1992)： 

1.犯罪者的人格不會改變 

 人格的核心基本上不會因為時間而改變，一個成年人或許可以改變他（她）的

外貌，但是人格的中心成份是定型的。犯罪者經年累月才成為他後來的樣子，他們不可

能在短時期內有徹底的改變，這不單是他們不想去改變，而是他想要改變也無從改變。 

2.犯罪現場反映人格 

 心理剖繪的基本描述，是犯罪現場會反映出犯罪者的人格特質，因此評估犯罪

現場將會協助警察並提供他們偵查犯罪的方向，包括縮小偵查的範圍，而其他物證及非

物理的證據也對謀害者人格的評估非常有價值，剖繪人員必須將整個犯罪現場列入考

慮，以便形成犯罪人格的心理影像。 

3.作案手法都很類似 

 犯罪現場包含有很多線索，剖繪者可據以判定為犯罪人的行為簽名特徵

（Signature）。就如同沒有二個犯人是完全相似的，同樣地，沒有二個犯罪現場會完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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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犯罪現場也會反映兇手病態的人格。 

4.特徵將會維持不變 

 犯罪者的特徵是他（她）犯罪的獨特方式，犯罪者會在其所犯下的案件留下相

同的特徵，而調查人員要警覺到這些罪行或許是由同一個人所犯下的，進而協調各個發

生案件轄區單位的力量，以促進案件的調查。  

是以這項嶄新的犯罪偵查技術，如果運用得當，將可以在反恐作為上，成為追蹤犯

案恐怖主義者的利器，諸如將恐怖主義者所犯下的犯罪現場跡證予以整理，由訓練有素

的犯罪心理學家，根據犯罪現場的心理跡證，描繪出恐怖主義者的各種特徵，或是根據

已建立的恐怖主義者檔案，比對犯罪跡證與手法，精確地辦認出特定恐怖主義者，進一

步將該恐怖主義者逮捕。 

三、反恐人員訓練 

從上述的討論中，可以發現犯罪學在反恐作為上的各項研究，已經獲致了許多成

果，也因此已經成為反恐作為科際整合團隊中，不可或缺的成員之一，這些發現與研究，

經過領域系統整理後，都將可以成為訓練反恐人員的重要科目與技術，不過這些訓練計

畫，應該從談論一般恐怖主義基本概念的通論為起步，然後逐步深入訓練相關的反恐人

員，例如以治安人員對恐怖主義者的談判而言，應該先從一般的談判訓練開始，然後再

逐漸深入研習特殊的警用談判。因為警用談判與一般的商業、政治，或外交談判有很大

的不同。警用談判有別於商業談判，也不同於政治談判，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絕大多數的政治談判和商業談判，多不涉及生命交關的問題；但警用談判，

則常有涉及人命的複雜因素。 

第二、多半的政治與商業談判，均是曠日費時的過程，警用談判則多半時間短促、

狀況急迫。 

第三、政治談判與商業談判對象，多半是正常、固定、持續的兩造當事人，而且談

判者均為雙方之精英；但是警用談判的兩造談判者，幾乎每次不同且因案情之不同，其

中常有必須與精神異常的當事人談判的情形。 

第四、絕大多數的政治談判與商業談判，在談判破裂之後，較少在很短的時間內，

立即會有激烈的報復行動（武力戰爭），但是警用談判在談判無法達成協議，而會有傷

害無辜人命之虞時，常立即會進行攻堅的行為，更有進者，攻堅行為在警用談判過程根

本就是同時進行的，只是大多數的情況是備而不用的(黃富源，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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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警用談判與一般談判比較表 

 警用談判 一般（商業、政治）談判 

談判時情境 常立刻涉及人命問題 多不立刻涉及生命問題 

談判所需時間 多半時間短促，狀況急迫 曠日費時，常常歷經多年 

兩造談判對象 每次多不同，有時須與精神異

常者談判 

正常、固定、持續的兩造當事人，

且都為雙方的精英 

談判與武力的搭配 攻堅與談派同時進行 談判破裂，一段時間後才有武力

報復 

 

四、機構飛航安全的維護與個人飛航安全守則 

犯罪學在反恐的研究上，基本上分為兩個面相，即機構與個人兩部份，前者以犯罪

預防的學者為主，對人員、組織，與設備較為重視，後者則以犯罪心理學家為主，較著

眼於根據恐怖主義者的行為模式，以擬訂反制的安全守則。茲分述如下： 

（一）、機構飛航安全維護 

犯罪學者特別注意飛航的安全，尤其是機場和航空器的安全，原因是機場一方面往

往是一個國家的門戶，所以來往人員雜沓，歹徒最能有機可趁，而且多半牽涉到較多的

國際人士，攻擊後可以造成國際的關注，另一方面飛航器，常是搭乘眾多旅客的載具，

一旦遭受攻擊人員無處可逃，多半死傷慘重所以會全球矚目，對希望造成國際視聽聳動

不安的恐怖主義者而言，當然是最有經濟效益的目標和對象。 

以如前述，犯罪學提供給機構飛航安全的實務運用上，大致可以分為機場與航空器

的安全維護兩者。檢視相關研究，發現無論是機場還是航空器的安全維護，都同樣特別

注意：第一、科技設備的採用，第二、人員反恐專業訓練的強化，第三、標準作業程序

的制定與實施，第四、時常辦理狀況演習(Combs, 1997; Donahue, 1998)。  

與國外學者的研究相對照，我國在飛航安全的努力上，或許還有進步的空間。諸如，

首先，我國對反恐的工作上，在心防上似乎仍很脆弱，這可能是由於兩岸關係較諸於兩

蔣時代緩和，在客觀上政治性的劫機已經不再發生，以往對劫機案件十分重視的我國，

非旦不再以反共義士獎勵從大陸劫機來台的人士，對國內可能發生劫機，前往大陸的機

率也認為不再可能，復以各航空公司在自由競爭的壓力下，考慮經營成本的降低，對於

反劫機工作的投注已大不如前，不但裁減安全人員的編制，更緊縮規劃安全訓練的單

位。經營成本固然是自由經濟競爭下的必然產物，但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如果台

灣一旦發生恐怖主義事件，從國外的經驗得知，損失無不是以天文數字計算，所以恐怕

平時不願投資飛航安全的航空公司，在遭受恐怖侵襲之後，將難再有復業的能力。其次，

我們對於國際恐怖主義的理解與訓練仍有待加強。我國的相關人員，始終認為在飛航安

全上，我們只有一個對岸的假想敵，對其他的恐怖主義則多半不理解，事實上專家曾經

警告過，前幾年賓拉登即曾經設計在日本與東南亞劫持飛機，從事恐怖活動，台灣也在

其涵蓋的範疇，根據此次外電的報導，賓拉登組織的確將台灣列為不友善地區。最後，

我國防範恐怖犯罪的軟硬體人員與設備，雖然已有進步，但是恐怖主義者的滲透技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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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裝備，都不但在升高，縱使以往吾人在此一方面確實有所成績，但是為求防範未然，

應該有繼續提升的必要。 

（二）、個人飛航安全守則 

其次，犯罪學家對較有恐怖主義者綁架的對象，如：政界聞人、社會顯達、富商巨

賈，影視明星、財勢權貴的家屬，和政府官員，尤其是軍人和警察。所以對個人的飛航

安全，在如何出國搭乘航空器時，減少自己被害的機率，也提出了很重要的如下建議

(Hubbard, 1986; O＇Block, 1998; Lipman, 2004)： 

1.出國應檢視行程日期，盡量避開： 

  (1).恐怖主義者的特別日子（一月十六日至二月十一日）4。 

  (2).以色列的特別日子（黑色九月）5。 

2.使用護照要注意： 

(1).如要行經阿拉伯國家，要先去除掉在護照上與以色列有關的標誌與 

  記號。 

  (2).到危險區，儘量避免使用公務、軍事護照文件。 

3.班機的選擇，要注意： 

  (1).選擇直達班機，減少轉機點。 

  (2).選擇大型班機。 

  (3).避開常有國際紛爭國家之所屬的班機。 

  (4).選擇夜間飛行的班機。 

4.如有可能，選擇座位要注意： 

  (1).儘量不坐頭等艙。 

  (2).選擇靠機翼與走道邊的坐位。 

5.減少被確認身分的機會： 

  (1).隨身攜帶之簡單行李，不要有公司的名字，或地址，但要有自己的 

   姓名及地址。 

  (2).除了(1)，身上不要有利於歹徒辨識之明顯記號或資料。 

  (3).不要將足資辨認身份的資料標示在外，而要標示在行李箱內。 

  (4).服裝以暗色和平常為宜，不要引人注意。 

6.保持最佳的資訊狀態 

  (1).在危機發生之前、中、後，都要保持資訊的暢通。 

  (2).對前往地點與轉站之任何資訊，均應事先閱讀。 

                                                 
4 從一月十六日起到二月十一日止是一些激進地區、國家類似國慶日子的集中時段，恐怖主義者有時候會

以劫機，來標示他們的慶祝。 
5 一九七二年九月在德國慕尼黑所舉行的奧運會上，十三名阿拉伯恐怖主義者，以釋放二百名拘禁在以色

列的阿拉伯囚犯為條件，闖入奧運選手村挾持以色列選手，並要求提供航空器飛往埃及。然而此項要求

遭到以色列與埃及政府的斷然拒絕，歹徒先行殺害二名以色列選手以為報復，導致德國警方採取攻堅策

略，於機場發動猛烈突擊，結果造成十名歹徒、十一名以色列選手及一名員警死亡的重大死傷結果。這

是「黑色九月」的由來，從此極端的阿拉伯恐怖主義者，即喜歡選擇九月從事恐怖活動，以標誌他們對

慕尼黑奧運事件的緬懷，也因此紐約世貿大樓慘案發生在九月，今年以來，俄國校園人質事件發生在九

月，印尼爆炸事件還是發生在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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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習所欲前往地點的語言。 

7.所攜帶的物件與東西，要注意： 

  (1).不要攜帶： 

   A.貴重物品。 

   B.太多的錢財。 

C.不要帶惹火阿拉伯人的情色雜誌(如 Hustler、Playboy)。 

  (2).應該準備： 

   A.自己之健康狀況，及疾病之資料。 

   B.如自身有特殊疾病，要多帶藥物以備不時之需。 

   C.如有小孩隨行，其食物與裝備須要多帶。 

8.有備無患： 

  (1).平常即與家人討論，如遇特殊狀況時之處理（如找誰？要處理那些 

   事情）。 

  (2).準備一張清單給家人，萬一遇緊急狀況時所最須處理的事務。 

  (3).設立共同帳戶，以便除了自己以外仍有其他家人可以支領帳戶款項。 

  (4).在銀行置一保險箱，存放重要文件以便萬一發生不幸時所用。 

  (5).隨時更新遺囑。 

  (6).事先指定一可靠人士，以便危急時能處理自己的事務。 

 

肆、結語 

 反恐是一項艱鉅的國家安全與社會工程，從科際整合的觀點而言，犯罪學的研究，

確實是可以、也應該在國家總動員以達成反恐工作的過程中，努力扮演其重要的角色，

本文雖然分別從：犯罪學理論、研究與反恐怖主義的結合、犯罪學在實際反恐上的運用，

提供了機關、個人、防範加害者、強化潛在被害者和監控者等各項建議，不過由於此一

領域的範疇既深且廣，復以本文撰寫時間極短，所以疏漏之處甚多，因之期待有更多的

不同領域的專家學者，能多所指正外，更能以自身專業的觀點，投入反恐的研究行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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